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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不适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大园路2799号杭叉集团横畈科技园新大楼

3楼9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90

926,377,577

70.725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赵礼敏先生主持会议，会议以现场会议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江韵女士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25,857,243

比例（%）

99.9438

反对

票数

30,960

比例（%）

0.0033

弃权

票数

489,374

比例（%）

0.0529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25,857,043

比例（%）

99.9438

反对

票数

30,960

比例（%）

0.0033

弃权

票数

489,574

比例（%）

0.0529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25,857,343

比例（%）

99.9438

反对

票数

30,960

比例（%）

0.0033

弃权

票数

489,274

比例（%）

0.0529

4、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25,849,083

比例（%）

99.9429

反对

票数

39,960

比例（%）

0.0043

弃权

票数

488,534

比例（%）

0.052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587,279

比例（%）

86.8571

反对

票数

30,960

比例（%）

0.0355

弃权

票数

11,406,537

比例（%）

13.107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9,010,018

比例（%）

99.2046

反对

票数

6,876,225

比例（%）

0.7422

弃权

票数

491,334

比例（%）

0.053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客户提供融资租赁业务回购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2,013,985

比例（%）

97.3700

反对

票数

23,873,018

比例（%）

2.5770

弃权

票数

490,574

比例（%）

0.0530

8、议案名称：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和外汇衍生产品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25,848,243

比例（%）

99.9428

反对

票数

39,960

比例（%）

0.0043

弃权

票数

489,374

比例（%）

0.0529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0,750,733

比例（%）

97.2336

反对

票数

25,137,470

比例（%）

2.7135

弃权

票数

489,374

比例（%）

0.0529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745,382

比例（%）

99.4091

反对

票数

40,260

比例（%）

0.0441

弃权

票数

499,134

比例（%）

0.5468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8,835,174

比例（%）

99.1858

反对

票数

7,048,729

比例（%）

0.7608

弃权

票数

493,674

比例（%）

0.0534

12.00、逐项审议《关于制定及修订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12.0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632,768

比例（%）

99.3024

反对

票数

39,960

比例（%）

0.0524

弃权

票数

491,334

比例（%）

0.6452

1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17,333,514

比例（%）

99.0237

反对

票数

8,554,689

比例（%）

0.9234

弃权

票数

489,374

比例（%）

0.0529

1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授权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917,338,314 99.0242 8,549,889 0.9229 489,374 0.052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4

5

6

7

8

9

10

12.01

议案名称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
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为客户提供融资租赁业务回购
担保的议案

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和外汇衍生产
品业务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5,635,568

68,209,010

68,796,503

51,800,470

75,634,728

50,537,218

75,624,668

75,632,768

比例（%）

99.3061

89.5553

90.3267

68.0116

99.3050

66.3531

99.2917

99.3024

反对

票数

39,960

30,960

6,876,225

23,873,018

39,960

25,137,470

40,260

39,960

比例（%）

0.0524

0.0406

9.0281

31.3442

0.0524

33.0043

0.0528

0.0524

弃权

票数

488,534

7,924,092

491,334

490,574

489,374

489,374

499,134

491,334

比例（%）

0.6415

10.4041

0.6452

0.6442

0.6426

0.6426

0.6555

0.645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均已获得通过，且部分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2、在议案表决时，部分议案涉及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具体如下：

议案5：赵礼敏、徐征宇、陈赛民、徐利达、金华曙、浙江杭叉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实

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议案10：赵礼敏、金华曙、浙江杭叉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

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议案12.01：赵礼敏、金华曙、浙江杭叉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3、本次股东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

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金伟伟、陈家齐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

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3298 证券简称：杭叉集团 公告编号：2026-027

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石义民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杭州先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石

义民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石义民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25,952,535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7.30%，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窗口期内不减持），

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概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董事长石义民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5,952,535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7.30%。控股股东、董事长石义民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石政民先生为一致行动人，控

股股东、董事长石义民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石政民先生的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石义民

石政民

职务

董事长

无

所持股份总数（股）

25,952,535

63,417,33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7.30%

42.28%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股东：石义民

2、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3、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5、减持期间：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窗口期内不减持）

6、拟减持数量及比例

石义民先生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5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其中，在

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若计划减持期间有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则对上述股份数量

进行相应调整）。

7、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市场价格和交易方式确定

8、石义民先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三、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1、石义民作为公司控股股东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除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新股时，本人同时以公开发行方式一并向投资者发售的股票外，本人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石义民作为公司董事承诺：“本人在杭州先锋任职期间，除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新股

时，本人同时以公开发行方式一并向投资者发售的股票外，在法律规定或本人承诺的股份锁

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限）届满后，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本人自杭州先锋离职后半年内，本人不转让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申报

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发行人股票数量占其所持

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50%。”

3、石义民作为公司控股股东承诺：“发行人本次股票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

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

除息的，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下同）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发行人本

次股票上市后六个月期末（2015年12月11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的公司本次股票

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不因本人在发行人所任职务变更或者

本人自发行人离职等原因而放弃或拒绝履行。”

4、石义民作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承诺：“在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限）届

满后2年内，本人若减持股份，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每年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数量不超

过本人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股份减持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

权处理，下同）将不低于本次发行并上市时发行人股票的发行价格。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时，

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及时予以公告，自

发行人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本人开始减持发行人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承诺已履行完毕，未出现违反承诺情形。

四、相关风险提示

1、石义民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2、公司不存在破发、破净情形，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未低于最近三年年均净利润

30%。本次减持计划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

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3、公司将继续关注本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并督促上述股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合规减持，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后，公司控股股东均不会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

续经营产生影响。

五、备查文件

1、石义民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杭州先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767 证券简称：先锋电子 公告编号：2026-660

杭州先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总经理熊杰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重庆长江造型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30,533,317股（占公

司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20.5800%）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总经

理熊杰先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450,900股（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总股本比例不超

过3%）。其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1,483,630股（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

账户中股份数量后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2,967,270
股（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总股本比例不超过2%）。

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总经理熊杰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

的告知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减持股东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熊杰

2.股东持股情况：熊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0,533,317股，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

份数量后总股本的20.5800%。熊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85,869,015股，占

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57.8774%。

二、本次减持计划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及上市后权益分派获得的股份。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在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1%；通过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剔除回购专用
账户中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2%。

4.减持期间：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 2026年 6月 4日
至2026年9月3日）。减持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暂停减持。

5.减持数量及比例：本次拟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4,450,900股（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账户
中股份数量后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3%）。其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1,
483,630股（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总股本比例不超过1%），以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2,967,270股（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总股本比例不超

过2%）。若减持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数量将进行相

应调整。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

发行价格（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将

进行相应调整）。

7.熊杰先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8.本次拟减持事项与熊杰先生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

三、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拟减持股东承诺情况

熊杰先生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所作承

诺如下：

1.自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前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2.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

价格，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股份锁定期限在上述锁定期限

基础上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3.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

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4.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时的发行价。

5. 为保护公司及其投资者的权益，促进证券市场长远健康发展，本人除遵守上述承诺

外，还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关于减持

的相关规定，如果证监会、深交所修订上述规则或制定新规，则按照最新法规执行。

上述发行价指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发行价格，如果发行人上市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

息处理。

本人如未履行关于股份锁定、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等的相关承诺，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

所有，本人将向公司董事会上缴该等收益。如果本人未将前述转让股份收益交给公司，则公

司有权冻结本人持有的公司剩余股份，且可将现金分红扣留，用于抵作本人应交给公司的转

让股份收益，直至本人完全履行有关责任。

（二）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熊杰先生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本次

减持亦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四、相关风险提示

1.熊杰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

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2.熊杰先生本次减持计划系其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存在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

险，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熊杰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重庆长江造型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1296 证券简称：长江材料 公告编号：2026-016

重庆长江造型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7,049,400股，该部分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实际参与分
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481,906,045.54元=2,458,704,314股（总股本2,465,753,714股-回购
股份7,049,400股）×0.196元/股。

2．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
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
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1954396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现
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即0.1954396元/股=481,906,045.54元÷2,465,753,714股，计算结果不四舍
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七位）。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1954396元/股。

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2026年4月16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预案的情况
1．公司于2026年4月16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权益分

派预案的议案》。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未来实施权益分派方案时股权登记日享
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额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96元（含税），送红股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若公司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额发生变化，公司
将按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红总额。

3．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
期、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正处于自主行权期间，因本次权益分派需要，在
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2026年5月12日至2026年5月19日）暂停行权。

4．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7,049,400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规定，回购专户中的股票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故
本次实际参与权益分派的股数为：2,465,753,714 -7,049,400=2,458,704,314（股），即以 2,458,
704,314股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1.96元（含税），公司本次实际权益分派现金分红总
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481,906,045.54元=2,458,704,314股×0.196元/股。

5．公司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方案一致。
6．公司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7,049,400股后的

2,458,704,31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96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
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
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764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
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
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392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196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1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0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1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公司股份回购证券专户除外）。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0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5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

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481,906,045.54元=2,458,704,314股（总
股本2,465,753,714股-回购股份7,049,400股）×0.196元/股。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
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
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1954396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现金
分红总额/总股本，即0.1954396元/股=481,906,045.54元÷2,465,753,714股，计算结果不四舍五
入，保留小数点后七位）。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
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
价-0.1954396元/股。具体以实际结果为准。

七、股票期权及股票增值权行权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已存续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以下合称“股权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若在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
拆细、缩股、派息、配股和增发等事项，股票期权/股票增值权的数量或行权价格将做相应的调
整。公司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当出现前述情况时由公司董事会决定调整股票期权/股票
增值权的数量或行权价格。

本次权益分派完成后，公司已存续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股票期权/股票增值权的行权
价格将调整如下：

股权激励计划批次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24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

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25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

行权价格（元/股）

调整前

3.69

4.58

4.32

4.32

6.02

6.02

调整后

3.494

4.384

4.124

4.124

5.824

5.824

上表所列调整后的行权价格最终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数为准。就上述股权激励计
划涉及的权益工具行权价格调整事项，公司后续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及信息披
露义务，具体情况敬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中山市西区广丰工业大道1号
咨询联系人：肖亮满
咨询电话：0760-88555306
咨询邮箱：ir@broad-ocean.com
九、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相关确认文件；
2．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2249 证券简称：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2026-022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数量 23,

784,300股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68,
847,750股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数量23,784,300股后的1,145,063,450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0.70元（含税）人民币现金，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80,154,441.50
元（含税）。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总股本（含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
股份数量）折算的每10股现金红利（含税）=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0=80,154,441.50÷1,168,
847,750×10=0.685756元（保留六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本次权益分派实
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0.0685756元/股。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公司于2026年4月9日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为：以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数量）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7元（含税）。本次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如果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公告后至实施前，因发生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
变动或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量发生变动的，公司将按照“每股现金分红金额固定不变”的
原则相应调整现金分红总额。

2.公司股本总额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

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实施距离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分配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

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168,847,750股剔除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持有股份数量23,784,300股后的1,145,063,45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7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63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
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4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7
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1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0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1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五、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6年 5月 20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股东账号

08*****792

08*****162

08*****623

股东名称

中航科创有限公司

五龙贸易有限公司

共青城奥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1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19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回购专用账户中的

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即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数量23,784,300股不参与本次
权益分派。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68,847,750股剔除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数量23,784,300股后的1,145,063,45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0.70元（含税）人民币现金，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80,154,441.50（含税）。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
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
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总股本（含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数量）折算的每
10股现金红利（含税）=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0=80,154,441.50÷1,168,847,750×10=0.685756
元（保留六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
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685756元/股。

七、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资本运营部
咨询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中心路（深圳湾段）3019号天虹大厦19楼
咨询联系人：陈卓、罗曾琪
咨询电话：0755-23651888
传真电话：0755-23652166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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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北京东路668号东楼16楼多功能会议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4

279,878,942

41.562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会议采用了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公司董事长吴庆斌先生主持会

议。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3人，其余3名董事及2名独立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现场出席

会议；

2、公司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徐俊先生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8,241,868

比例（%）

99.4151

反对

票数

1,203,594

比例（%）

0.4300

弃权

票数

433,480

比例（%）

0.1549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8,241,868

比例（%）

99.4151

反对

票数

1,203,594

比例（%）

0.4300

弃权

票数

433,480

比例（%）

0.1549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8,241,868

比例（%）

99.4151

反对

票数

1,203,594

比例（%）

0.4300

弃权

票数

433,480

比例（%）

0.1549

4、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8,236,868

比例（%）

99.4133

反对

票数

1,203,594

比例（%）

0.4300

弃权

票数

438,480

比例（%）

0.1567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外部融资业务总额及提供相关担保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794,272

比例（%）

98.8979

反对

票数

2,638,890

比例（%）

0.9429

弃权

票数

445,780

比例（%）

0.1592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8,236,908

比例（%）

99.4133

反对

票数

1,207,594

比例（%）

0.4315

弃权

票数

434,440

比例（%）

0.155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8,236,908

比例（%）

99.4133

反对

票数

1,207,594

比例（%）

0.4315

弃权

票数

434,440

比例（%）

0.1552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8、关于增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8.01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徐俊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得票数

275,181,02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8.3214

是否当选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2

议案名称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同意

票数

26,366,605

比例（%）

94.1541

反对

票数

1,203,594

比例（%）

4.2980

弃权

票数

433,480

比例（%）

1.5479

4

5

6

7

关于聘任公司2026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公司外部融
资业务总额及提供相关担
保事项的议案

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制度》的议
案

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26,361,605

24,919,009

26,361,645

26,361,645

94.1362

88.9848

94.1364

94.1364

1,203,594

2,638,890

1,207,594

1,207,594

4.2980

9.4234

4.3123

4.3123

438,480

445,780

434,440

434,440

1.5658

1.5918

1.5513

1.5513

2、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增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8.01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徐俊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得票数

23,305,76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83.2239

是否当选

是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共审议8项议案，所有议案均为普通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

决权的 1/2以上通过有效；第 8项议案为累积投票议案，候选人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的得票数当选。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邵兴、翟冰心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和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新黄浦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0638 证券简称：新黄浦 公告编号：临2026-010

上海新黄浦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